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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66年年慈慈善善大大病病救救助助申申报报开开始始
请患者尽快提交材料，救助款将于2017年1月20日前发放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陈岩) 为

减轻大病患者和低保家庭等患
者医疗负担，2016年度慈善大
病救助工作现已开始。符合规
定的患者请尽快填写材料，审
核通过的患者救助金将于2017
年1月20日前将发放到位。

就2016年慈善大病救助
对象及标准，低保家庭、农村
五保对象、城市“三无”对象、
一级残疾人(不含听力、言语
残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病
患者，原则上按当年住院产生
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和居民
大病保险报销后实际自负部

分的20%进行救助，最高救助
2万元。

其他因患病造成日常基本
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120%的因病致贫家庭，原则
上对当年住院产生的医疗费，
经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报
销后实际自负超过2万元的，按

自负部分的20%进行救助，最
高救助2万元。

对一级和二级残疾人、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病患者，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救助。

此次，救助金从市和各区
市慈善总会的善款中列支。市
级安排200万元，重点救助全市

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疾
病、白血病、器官移植五类大病
患者，申请者需填写《威海市
2016年度慈善救助大病患者申
请表》(由市民政局网站http：/
/www.whsmz.gov.cn、市慈善
总会网站http：//www.whcf.org.cn
下载)。

本本市市医医疗疗救救助助扩扩面面增增惠惠33类类群群体体
增惠群体分别是“低收入”、“因病致贫家庭”、“其他特殊困难”，各区市年底前出细则

本报记者 李彦慧

12月7日，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威海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
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工作的意见》。《意见》不
仅增加了医疗救助对象，并提
前干预救助门诊或住院治疗
的困难群众，按病种救助转向
按费用救助。

《意见》要求各区市年底
前制定出台医疗救助及重特
大疾病救助细则。

新增3类救助群体

《意见》新界定划分了4
类医疗救助对象。原来的医疗
救助对象为城乡低保对象、城
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
象和政府供养的孤残儿童。

《意见》将前述救助对象划定
为“重点救助对象”，在此基
础上新增了“低收入救助对
象”、“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
者”、“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等
3类救助对象。

其中，低收入救助对象，
是指经民政部门确认，家庭人
均收入水平低于我市城乡低
保标准2倍(含)的困难家庭成
员。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

是指经民政部门确认，家庭财
产符合当地城乡低保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相关规
定，在提出申请之月前一年
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
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后，月人均
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边
缘家庭标准的困难家庭成员。
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是指各区
市政府(管委)根据当地实际
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参保、门诊、住院

都有救助

一是资助参保。重点救助
对 象 可 自
主 选 择 参
加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的 缴 费
档次，政府

对其个人缴费部分按一档缴
费标准给予补助。

二是完善住院救助，开展
特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完善普
通住院救助。重点救助对象个
人自负医疗费用2万元以内
(含)的，按70%比例给予救助。
对重点救助对象、低收入救助
对象、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
和其他特殊困难人员个人自
负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的部
分，分别按80%、60%、40%、
40%给予救助，普通住院救助、
重特大疾病救助年度累计限
额5万元。

根据省“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逐步从按病种救助转向
按费用救助”，救助对象年度
累计自负医疗费用2万元以上
的确定为重特大疾病。

开展门诊救助，以上4类
医疗救助对象符合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规定的门诊慢性病
费用，经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
负部分，2万元以内均按70%的
比例给予救助。

重点救助对象

可申请即时结算

此次《意见》提出要建立
“一站式”即时结算平台，简化
医疗救助程序，对符合条件的
重点医疗救助对象在全市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
救助费用，出院时与基本医疗
保险、居民大病保险一并即时
结算。

也就是说，重点医疗救助
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住
院费用时，缴纳的自负费用仅
为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大
病保险报销和医疗救助部分
后的剩余费用。

““乳乳山山牡牡蛎蛎””再再获获殊殊荣荣
荣膺“2016最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陶相
银 通讯员 谭林涛) 7日，在广州市
举行的“2016中国水产品品牌大会”
上，“2016最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名单公布，“乳山牡蛎”榜上有
名。

乳山牡蛎是“乳山三宝”之一，养
殖历史悠久。自20世纪70年代，乳山市
凭借独特的海域条件和气候环境，大
力发展牡蛎养殖产业。乳山牡蛎个体
大、肥度高、肉质好、味鲜美，多年来得
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广泛好评。2008年，

“乳山牡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2010年，“乳山牡蛎”被农业部认证
为无公害水产品。目前，全市牡蛎养殖
面积达8万亩，产量达30万吨，产值18
亿元，养殖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县级市
中名列第一。

今年，乳山市在外出考察、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结合上级政策、乳山实际
情况，建立了全国首个牡蛎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实现了来源可查询，去向可
跟踪，责任可认定的全流程追溯。11月
份，经省海洋与渔业厅推荐申报，乳山
市顺利通过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组织的专家评审和公示，获授“中国牡
蛎之乡”称号

“2016中国水产品品牌大会”是由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中国农产
品市场协会和中国农村杂志社联合主
办。大会旨在推动渔业品牌建设，发挥
品牌的市场带动作用，助力水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水产品市场健康可持续
发展。“乳山牡蛎”获此殊荣，也是继乳
山市获评“中国牡蛎之乡”后，所获得
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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